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高二學生 

數理、外語實驗班甄選暨選課編班實施要點 

  111年 4月 15 日經 111學年度高二編班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依據： 

1. 102年5月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36366A號函頒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

作業原則」。 

2.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普通型高級中學(108課綱)」。 

二、 編班方式及時程： 

1. 作業時程：高一下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後辦理。 

2. 課程模組如下： 

(1) 科技青年模組數理實驗班：自然科課程選讀包括物理、化學與生物課群。 

(2) 科技青年模組一：自然科以選讀物理與化學課群為主 

(3) 科技青年模組二：自然科以選讀化學與生物課群為主 

(4) 國際人才模組A ：數學科以選讀數學A為主 

(5) 國際人才模組B ：數學科以選讀數學B為主 

3. 高一學生應請導師、輔導教師及課程諮詢教師輔導其探索性向與選課，並參酌下

列幾種情況： 

(1)高一「數理實驗班甄選總成績」及「外語實驗班甄選總成績」。 

(2)性向測驗及興趣量表結果。 

(3)學生個人志向及將來可能之發展。 

(4)家長意見。 

4. 實驗班甄選總成績計算方式： 

成績採計：以高一上學期三次定期評量及下學期兩次定期評量各科平均成績計算

(物理、化學、生物、地科採計各科各學期第一、二次定期評量平均

成績)。 

(1) 數理實驗班甄選總成績：數學×5＋英語文×5＋國語文×3＋物理×1＋化學×1＋ 

生物×1＋地球科學×1。 

(2) 外語實驗班甄選總成績：國語文×5＋英語文×5＋數學×5＋歷史×2＋地理×2＋ 

公民與社會×2 

5. 數理實驗班編班作業： 

(1) 學生必須選讀科技青年班群並有就讀數理實驗班意願者。 

(2) 按數理實驗班甄選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錄取人數以同年級科技青年班群平均

人數為原則。同分時參酌數學科成績。 



(3) 參加校內外科展、科學性競賽、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表現優異者或通過數

理相關檢定者可提出申請，各項目採計加分標準如下表。加分後之數理實驗班

甄選總成績達實驗班最低錄取分數者，以外加名額錄取，錄取名額由委員會審

議決定。 

6. 外語實驗班編班作業： 

(1) 學生必須選讀國際人才班群並有就讀外語實驗班意願者。 

(2) 按外語實驗班甄選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錄取人數以同年級國際人才班群平均

人數為原則。同分時參酌英文科成績。 

(3) 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表現優異者或通過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聽讀與說寫標準以上者（含同等級之英文檢定）可提出申

請，各項目採計加分標準如下表。加分後之外語實驗班甄選總成績達外語實驗

班最低錄取分數者，以外加名額錄取，錄取名額由委員會審議決定。。 

7. 實驗班各項目加分標準總表 

採計項目 

加分標準 

科展 學科能力 

競賽 

國語文 

競賽 

英語文 

競賽 

奧林匹亞 

校內 

第一名 6 6 6 6 通過初選 30 

第二名 4 4 4 4 AMC10 

第三名 2 2 2 2 成績達前

2.5% 
50 

成績達 120

分以上 
30 

市賽 

第一名 30 30 30 30 

第二名 18 18 18 18 全民英檢（其他同等級英文檢定） 

第三名 12 12 12 12 高級 50 中高級 30 

國賽 

第一名 50 50 50 50 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 

第二名 30 30 30 30 特優 10 優等 5 

第三名 20 20 20 20  

加分原則：符合採計項目名次者，於該實驗班甄選總成績上加分。 

同一次競賽晉級項目，擇優計算，不得重複累計。 

8. 編班程序：進行數理、外語實驗班篩選作業後，其餘學生依其性向之選課分為科

技青年班群（模組一、模組二）及國際人才班群（模組 A、模組 B），

分別依據數理實驗班甄選總成績及外語實驗班甄選總成績並考量男、

女生人數，進行常態編班。 

9. 身心礙障學生就讀普通班，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

生教學及輔導辦法」辦理，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後，提請本委員會討

論相關事項，決議後辦理。 

三、 轉班群作業說明： 

1. 對象：高二學生，高三學生不受理轉班群（模組）申請。 



2. 高二學生因志趣不合或嚴重適應不良者，經導師、相關任課教師、輔導教師及課

程諮詢教師晤談後得依試務組（註冊組）公告時程申請轉班群（模組），申請時

程以高二上學期學期結束前或高二下學期學期結束前為原則，學生在學期間申請

轉班群（模組）以一次為限。 

3. 轉班群(模組)學生之成績核算悉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本校「學

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辦理，如有因轉班群(模組)致上、下學期修習之科目

學分增減者，依學生實際修習之科目學分核算成績(含單科成績、學期總平均、

學年總平均)。 

4. 轉班群(模組)學生若有需補修之科目，應自費補修，並依相關規定及實施辦法辦

理。若未能於高三繁星推薦上傳在校成績前將未修科目補修完成，而影響繁星排

名比序，由學生自行負責。 

5. 申請轉班群（模組）時，學生必須與課諮師晤談並完成課諮諮詢紀錄表後，填寫

申請書(300字，A4 格式)，內容包含：轉班群（模組）動機、未來個人讀書計畫、

生涯規畫等，以此計畫書與家長、導師、輔導教師晤談，分別將其晤談結果簽註

申請書內並簽章，於申請期限內繳交。 

6. 學校受理學生轉班群（模組）申請，經編班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編班作業如下： 

(1) 視申請人數以留原班跑班上課方式或優先編入該新班群（模組）中課程對應且

人數較少之班級，編班方式悉由教務處統一處理，學生不得自行選擇。 

(2) 依上述完成轉班群（模組）編班後，試務組（註冊組）擬定審核意見報請校長

核准。經核定之轉班群（模組）同學自新學期開始至新班級上課。 

(3) 學生申請變更轉班群(模組)經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銷申請。 

四、 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編班會議決議辦理。 

五、 本要點經本編班委員會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A 


